附件4

安康市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科技副总工作
评价细则

一、评价对象
全市选派的科技副总。
二、评价内容
科技副总聘期一年，原则上年累计在企工作不少于30天。根据科技副总年度工作情况进行评价，评价采取百分制，内容包括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45分、项目申报20分、政企对接20分、信息报送5分、企业评价10分。
[bookmark: OLE_LINK22][bookmark: OLE_LINK6]    （一）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（45分）。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的内容，科技副总完成任意一项内容得45分。
[bookmark: OLE_LINK23]1.征集企业技术需求1项以上（含1项），填写《企业技术需求征集表》，引导企业积极参加项目路演活动，帮助企业开展科研攻关，破解技术难题。
[bookmark: OLE_LINK10]2.引导企业持续开展研发活动，协助做好企业R&D经费投入统计、技术合同成交额登记等工作，参与或指导企业产出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1项以上（含1项）。
[bookmark: OLE_LINK11]    3.积极开展科技交流合作，推动高校、科研院所专家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，签订合作协议1项以上（含1项）。
[bookmark: OLE_LINK12]    4.协助推动科技招商，介绍或招引1家以上（含1家）科技型企业来安康考察或投资。
（二）项目申报（20分）。主要包括以下2个方面的内容，科技副总完成任意一项内容得20分。
[bookmark: OLE_LINK13]1.帮助企业做好项目申报，指导企业储备、包装、申报或实施各级各类项目1项以上（含1项）。
[bookmark: OLE_LINK14]    2.指导企业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或高新技术企业认定。
[bookmark: OLE_LINK24][bookmark: OLE_LINK15][bookmark: OLE_LINK17][bookmark: OLE_LINK1]（三）政企对接（20分）。协助企业对接政府有关部门，加强政策宣传解读，指导企业加强平台建设、人才引育等，帮促各类惠企纾困政策落地落实，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（10分）。面向企业开展技术培训1次（含1次）以上（10分）。
[bookmark: OLE_LINK21][bookmark: OLE_LINK16][bookmark: OLE_LINK2]（四）信息报送（5分）。积极配合全市科技副总工作，全年报送工作信息1篇以上，年底前提交工作总结。
[bookmark: OLE_LINK18]（五）企业评价（10分）。由派驻企业为科技副总出具《科技副总工作评价意见》，并加盖企业公章确认。
三、评价程序
[bookmark: OLE_LINK19]（一）个人自查。科技副总总结选派期间的工作开展情况，填写《安康市科技副总年度工作评价表》，提出自评意见（自评得分80分及以上为“优秀”等次，60分及以上但低于80分为“称职”等次，低于60分为“不称职”等次），报送至企业所在县（市、区）科技管理部门。
（二）现场核查。由县（市、区）科技管理部门通过抽查、调查、核实等方式进行，重点征求企业对科技副总年度工作的服务评价，提出评价等次意见。
（三）综合评价。结合个人自查和现场核查情况，提出评价意见，经市科技局局务会议研究确定评价结果。
四、结果运用
[bookmark: OLE_LINK25][bookmark: OLE_LINK30][bookmark: OLE_LINK47][bookmark: OLE_LINK29][bookmark: OLE_LINK35]评价结果作为发放工作补助经费的依据。评为“称职”“优秀”等次的每人每年发放1万元工作补助经费，评为“不称职”等次的不予发放工作补助经费且下一年度不再续聘。


[bookmark: OLE_LINK7][bookmark: OLE_LINK8]附件：安康市科技副总年度工作评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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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安康市科技副总年度工作评价表
科技副总姓名：             派驻企业名称：
	序号
	项目
	内容
	分值
	评分细则
	完成情况
	得分

	1
	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（45分）
	征集企业技术需求1项以上（含1项），填写《企业技术需求征集表》，引导企业积极参加项目路演活动，帮助企业开展科研攻关，破解技术难题。
	45
	科技副总完成任意一项内容得45分。
	
	

	
	
	征集企业技术需求1项以上（含1项），填写《企业技术需求征集表》，引导企业积极参加项目路演活动，帮助企业开展科研攻关，破解技术难题。
	
	
	
	

	
	
	积极开展科技交流合作，推动高校、科研院所专家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，签订合作协议1项以上（含1项）。
	
	
	
	

	
	
	协助推动科技招商，介绍或招引1家以上（含1家）科技型企业来安康考察或投资。
	
	
	
	

	2
	项目申报（20分）
	帮助企业做好项目申报，指导企业储备、包装、申报或实施各级各类项目1项以上（含1项）。
	20
	科技副总完成任意一项内容得20分。
	
	

	
	
	指指导企业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或高新技术企业认定。
	
	
	
	

	3
	政企对接（20分）
	协助企业对接政府有关部门，加强政策宣传解读，指导企业加强平台建设、人才引育等，帮促各类惠企纾困政策落地落实，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（10分）。
	10
	及时协助解决相关困难和问题得10分。
	
	

	
	
	面向企业开展技术培训1次（含1次）以上（10分）。
	10
	开展技术培训1次（含1次）以上得10分，未开展得零分。
	
	

	4
	信息报送（5分）
	积极配合全市科技副总工作，全年报送工作信息1篇以上，年底前提交工作总结。
	5
	及时向市科技局报送得5分。
	
	

	5
	企业评价（10分）
	[bookmark: _GoBack]由派驻企业为科技副总出具《科技副总工作评价意见》，并加盖企业公章确认。
	10
	企业认可科技副总工作，评价优秀的，得10分；称职的，得6-8分。企业不认可科技副总工作，评价不称职的，得零分。
	
	

	科技副总自评
意见
	[bookmark: OLE_LINK9]优秀（  ）；称职（  ）；不称职（  ）           (由科技副总本人据实勾选其中1项）
	科技副总本人意见   

签字：

	企业对本年度科技副总工作评价意见
	优秀（  ）；称职（  ）；不称职（  ）           (由企业据实勾选其中1项）
	企业意见

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

	[bookmark: OLE_LINK20]县（市、区）科技管理部门评价意见
	优秀（  ）；称职（  ）；不称职（  ）           (由县（市、区）科技管理部门据实勾选其中1项））
	县（市、区）科技管理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

	市科技局评价
意见
	优秀（  ）；称职（  ）；不称职（  ）           (结合个人自查和现场核查情况，市科技局局务会议研究确定评价结果）
	市科技局意见

（盖章）：



